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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 
111年1月大事記 

111.01.03 本分署強力執行嚴重交通違規案件，其中新莊區現

年 29歲之許姓男子，名下 3部汽車，共積欠使用牌

照稅、停車費、ETC 通行費及 380 餘筆交通違規罰

鍰，合計超過新臺幣(下同)20萬元，其名下另 1部

未違規之保時捷名車遭查封後 1 小時，緊急洽行政

執行官辦理分期繳納，取回愛車。從事土地買賣仲

介之許男表示，其父親經商失敗，尚欠民間債務

2,000 餘萬元，因信用不良，才將該 3 部車輛借名

登記在其名下，違規行為人都是伊父親，但父親無

業，亦久未聯絡，不可能處理。願將名下之房產供

本分署查封，以確保如期繳納，經審酌其經濟狀況，

在債權確保無虞下，同意義務人當日繳納 7,000元，

餘欠 19 萬餘元，分 24 期，每期繳納 8,000 元，由

義務人取回愛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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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1.04 本分署舉辦 123 聯合拍賣會，合併辦理動產變賣及

義賣會，當日 11時 30分起至 14時止，在 11樓「變

賣」79 種動產，包括多種玉石雕刻製品、項鍊、戒

指、鹽燈、水晶洞、聚寶盆、加持過之咬財貔貅招財

金錢母、洗面乳、沐浴露、香水、襯衫、保暖外套等

新年應景擺飾及個人清潔用品。另有核桃派、檸檬

塔、桂圓蛋糕、提拉米蘇長蛋糕、法式馬卡龍禮盒、

法式軟心生巧克立禮盒等美味糕餅，送人自用兩相

宜。同時「義賣」151樣由同仁捐助之男女衣服、鞋

子、包包、電器、食器及雜貨等動產，所得共 8,900

元，款項已全部捐贈給本分署「愛心社」，同仁捐贈

的衣服及生活用品未賣出者，捐贈給「財團法人創世

社會福利基金會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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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1.05 板橋區 57歲之許姓男子，積欠健保費及交通違規罰

鍰等，合計約 25萬元，本分署於 110年 12月 22日

接獲交通局通報，在路邊收費停車格，查封義務人之

賓士車 1部，拖回保管。義務人於 110年 12月 28日

親洽行政執行官辦理分期繳納，表示伊現做粗工，月

薪 4 萬餘元，每月需支付房租 1 萬 6,000 元，尚需

獨力扶養 1位 10歲之女兒，負擔相當沉重，這幾天

到處借錢，僅老闆願意借給 3 萬元。行政執行官審

酌義務人經濟狀況後，同意其先行繳納 3 萬元，餘

欠約 22 萬元，分 22 期，每期繳納 1 萬元，取回車

輛。但義務人領回車輛需另支付 2,000 餘元之拖吊

費及保管費，掏出皮夾，裡面只有 2,000 元現金及 1

張 500 元五倍券，經書記官以電話洽詢保管場表示

不收五倍券，義務人聞言無奈表示，那只好先回去想

想辦法，書記官當下掏出 500 元現金與義務人交換

五倍券，讓義務人得以早日取回車輛繼續工作，義務

人感動之餘，當場承諾將努力工作賺錢，早日還清積

欠之稅、費及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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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1.11 47 歲孫姓男子於臺北市松山區開設電子遊戲場，於

100年至 102年間，利用員工帳戶存提每月鉅額營收

款項，再按月以現金分配獲利予股東，實際獲取利潤

與歷年繳納之綜合所得稅額顯不相當，涉嫌逃漏稅，

應補徵高達千萬元之綜合所得稅款。經財政部北區

國稅局板橋分局移送本分署執行後，行政執行官發

現孫男收受稅單後不僅不思如何繳納欠稅，竟以該

遊戲場營利所得核課有重複為由，申請查對更正，並

藉申請更正程序期間，逕將名下新北市新店區房產

出售，售屋所得扣除償還銀行貸款部分，近 900 萬

元之款項於存入孫男帳戶後迅速提領一空。本分署

於 110 年 12 月 27 日通知孫男到場說明其提領大額

現金之流向用途，孫男辯稱是償還當鋪借款，卻無法

提出相關證明，又拒提出合理清償方案，當日向臺灣

新北地方法院聲請管收獲准，且依管收所防疫措施，

新入所人員須單獨隔離 14天，暫時無法會面，只能

代為轉達孫男親友，在其單獨隔離期滿時趕緊至管

收所與孫男研商，儘早提出清償方案，以免續遭管收

之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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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1.13 永和區 59 歲之林姓男子，於 110 年 11 月 27 日自

香港搭機返國，攜帶 7 袋，共 0.674 公斤之豬肉產

品入境，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新

竹分局裁處 20萬元罰鍰，因未在 7日內繳納，經移

送本分署執行後，於 111 年 1 月 11 日先扣押義務

人之銀行存款債權，義務人之子隨即以電話及電子

郵件告知書記官表示，義務人原在中國經商，110年

11 月 27 日返國治病，但在收到裁處書後，時隔一

週即因器官衰竭死亡，伊在翻找父親遺物時發現這

張裁處書，經以電話詢問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應如何

處理，承辦人告知已移送執行，應詢問書記官，始

獲知如未繳清罰鍰，其父親所遺位於永和區之房產

恐遭查封、拍賣，而無法繼承，義務人之子隨即於

111年 1月 13日匯款繳清 20萬元罰鍰，10 日內全

數徵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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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1.17 三重區 55 歲黨姓男子於 102 年至 106 年間從事虛

擬遊戲幣(星城幣)交易，並利用第三方支付公司代

為收取款項，依移送機關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三重稽

徵所提供之資料統計，黨男於上述期間之銷售額高

達 1 億 2,472 萬餘元，卻未依法申請稅籍登記，滯

納 102 年度至 106 年度營業稅、營利事業所得稅、

綜合所得稅加計罰鍰，金額高達 1,433 萬餘元，移

送本分署執行黨男名下銀行存款、車輛及三重區不

動產，徵起將近 497 萬元，尚欠 1,433 萬餘元。行

政執行官調查發現黨男從事星城幣交易獲利高達千

萬元，另投入大量資金於期貨買賣，並於移送機關

發函調查本案欠稅後，明知負有繳納稅捐之義務，

不思繳納欠稅，反提領現金 1,022 萬元流向不明，

於 111年 1月 17日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聲請管收 3

個月獲准。黨男在管收所只待了一夜，隔日(1月 18

日)便由家人先行繳交現金 300萬元，剩餘欠稅辦理

分期並提供擔保後獲釋，免去獨自在管收所中過年

的命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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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1.18人事室為增進同仁瞭解當前政府重大政策，辦理「防 

111.01.19制假訊息與強化普惠金融」數位學習影片，本次課程

討論假訊息的氾濫，使社會產生不安定的因素，提及

政府對假訊息的教育宣導及防治作業；並介紹政府

為照顧高齡與身障者，推出了許多政策，另政府為關

照弱勢族群在金融方面的許多面向，目前推動普惠

金融，減少貧富差距的作為。 

  

 

111.01.21本分署楊分署長主持，並召集全體(主任)行政執行官、

股長及統計主任研商行政執行署「111 年度本署各分

署執行業務績效評比」規定之執行業務績效評比項目、

內容及分數配比，提供具體修正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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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1.24 本分署依行政執行署指示於農曆春節期間辦理行政 

  ｜   執行事件相關事宜:  

111.02.11 按農曆春節為國人重要節日，為使民眾能安心過年，

感受政府關懷之意，各分署自 1月 24日起至 2月 11

日期間，應採取下列措施：一、暫緩進行傳繳及現場

執行。二、非有急迫情形，不發動強制執行程序。三、

遇有緊急事件，例如解除限制出境，應設有專人可聯

繫處理。 

 

111.01.27本分署政風室於 111年 1月工作會報，辦理 110年度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實質審查公開抽籤作業，由楊分署

長親自擔任抽籤人，與會同仁全程在場見證，過程公

開、透明。本次列入抽籤申報人計有 12 名，先依法

務部規定 10%之比例抽出 2人進行實質審查，再以 2%

比例（無條件進位取整數）自前開中籤人員中抽出 1

人辦理前後年度財產資料比對，抽籤結果抽中林○文

行政執行官及前政風室主任莊○儀辦理實質審查，前

後年度財產資料比對部分則抽中林○文行政執行官，

藉由審核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，落實陽光法案立法

精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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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.12.29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自 110年 12月 29日至 111 

|     年 2月 7日維持疫情警戒標準為第二級，並公布 

111.02.07  「COVID-19疫期期間民眾假期生活防疫指引」：一、

良好個人生習慣；二、完整接種疫苗，獲得保護力；

三、外出防疫不可少，安心出遊沒煩惱；四、有症狀，

速就醫，不搭大眾運輸，不前往公共場所。本分署防

疫態度不鬆懈，持續要求洽公民眾落實簡訊實聯制

且全程配戴口罩，並提醒尚未完全接種 2 劑 COVID-

19疫苗之同仁，儘速就近至醫療院所或快打站接種，

及早建立免疫保護力。 

  

 


